
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管理规定 

(1989 年 2月 11 日国务院发布，1989 年 3 月 1 日施行) 

   

第一条 为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权和权益，合理开发利用海洋，有秩序地铺设和保护海

底电缆、管道，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领海及大陆架上铺设海底电缆、管道以及为铺

设所进行的路由调查、勘测及其他有关活动。 

  第三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领海及大陆架上铺设海底电缆、管道以及为铺设所进行的路

由调查、勘测及其他有关活动的主管机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以下简称主管机关）。 

  第四条 中国的企业、事业单位铺设海底电缆、管道，经其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后，为

铺设所进行的路由调查、勘测等活动，依照本规定执行。外国的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

人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海、领海铺设海底电缆、管道以及为铺设所进行的路由调查、勘测等活

动，应当依照本规定报经主管机关批准；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架上进行上述活动的，应当事

先通知主管机关，但其确定的海底电缆、管道路由，需经主管机关同意。 

  第五条 海底电缆、管道所有者（以下简称所有者），须在为铺设所进行的路由调查、勘测实

施６０天前，向主管机关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包括以下内容：（一）所有者的名称、国籍、

住所；（二）海底电缆、管道路由调查、勘测单位的名称、国籍、住所及主要负责人；（三）海底

电缆、管道路由调查、勘测的精确地理区域；（四）海底电缆、管道路由调查、勘测的时间、内容、

方法和设备，包括所用船舶的船名、国籍、吨位及其主要装备和性能。主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

日起３０天内作出答复。 

  第六条 海底电缆、管道路由调查、勘测完成后，所有者应当在计划铺设施工６０天前，将最

后确定的海底电缆、管道路由报主管机关审批，并附具以下资料：（一）海底电缆、管道的用途、



使用材料及其特性；（二）精确的海底电缆、管道路线图和位置表以及起止点、中继点（站）和总

长度；（三）铺设工程的施工单位、施工时间、施工计划、技术设备等；（四）铺设海底管道工程

对海洋资源和环境影响报告书；（五）其他有关说明资料。主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３０天

内作出答复。 

  第七条 铺设施工完毕后，所有者应当将海底电缆、管道的路线图、位置表等说明资料报送主

管机关备案，并抄送港监机关。在国家进行海洋开发利用、管理需要时，所有者有义务向主管机关

进一步提供海底电缆、管道的准确资料。 

  第八条 海底电缆、管道的铺设和为铺设所进行的路由调查、勘测活动，不得在获准作业区域

以外的海域作业，也不得在获准区域内进行未经批准的作业。 

  第九条 获准施工的海底电缆、管道在施工前或施工中如需变动，所有者应当及时向主管机关

报告。如该项变动重大，主管机关可采取相应措施，直至责令其停止施工。 

  第十条 海底电缆、管道的维修、改造、拆除和废弃，所有者应当提前向主管机关报告。路由

变动较大的改造，依照本规定重新办理有关手续。外国船舶需要进入中国内海、领海进行海底电缆、

管道的维修、改造、拆除活动时，除履行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程序外，还应当依照中国法律的规定，

报经中国有关机关批准。铺设在中国大陆架上的海底电缆、管道遭受损害，需要紧急修理时，外国

维修船可在向主管机关报告的同时进入现场作业，但不得妨害中国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 

  第十一条 海底电缆、管道的路由调查、勘测和铺设、维修、拆除等施工作业，不得妨害海上

正常秩序。海底电缆、管道的铺设或者拆除工程的遗留物，应当妥善处理，不得妨害海上正常秩序。 

  第十二条 铺设海底电缆、管道及其他海上作业，需要移动已铺设的海底电缆、管道时，应当

先与所有者协商，并经主管机关批准后方可施工。 

  第十三条 从事海上各种活动的作业者，必须保护已铺设的海底电缆、管道。造成损害的应当

依法赔偿。其他海洋开发利用和已铺设的海底电缆、管道的正常使用发生纠纷时，由主管机关调解



解决。 

  第十四条 主管机关有权对海底电缆、管道的铺设、维修、改造、拆除、废弃以及为铺设所进

行的路由调查、勘测活动进行监督和检查。对违反本规定的，主管机关可处以警告、罚款直至责令

其停止海上作业。前款所列处罚的具体办法，由主管机关商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制定。 

  第十五条 为海洋石油开发所铺设的超出石油开发区的海底电缆、管道的路由，应当在油（气）

田总体开发方案审批前报主管机关，由主管机关商国家能源主管部门批准。在海洋石油开发区内铺

设平台间或者平台与单点系泊间的海底电缆、管道，所有者应当在为铺设所进行的路由调查、勘测

和施工前，分别将本规定第五条、第六条规定提供的内容，报主管机关备案。 

  第十六条 铺设、维修、改造、拆除、废弃海底电缆、管道以及为铺设所进行的路由调查、勘

测活动，本规定未作规定的，适用国家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第十七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用海底电缆、管道的铺设依照本规定执行。军队可以制定具体实

施办法。 

  第十八条 主管机关应当收集海底地形、海上构筑物分布等方面的资料，为海底电缆、管道的

铺设及其调查、勘测活动提供咨询服务。 

  第十九条 本规定中的“电缆”系指通信电缆及电力电缆；“管道”系指输水、输气、输油及

输送其他物质的管状输送设施。 

  第二十条 本规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海洋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１９８９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